评估业务合同

                                               合同编号：
委托评估甲方：
地       址：

联 系 电 话：

评估机构乙方：
地        址：

联  系 电 话：

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兹应房产估价事宜订立本合同，内容如下：

一、甲方本次评估目的是了解龙岩文旅汇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所持位于上海、广州、深圳、厦门等8处房产    年   月    日时点市场价值而委托乙方进行估价。

乙方需向甲方提供与出具评估报告内容相关的后续所需资料及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后续）为甲方提供各项涉及评估业务的事项提供盖章签字版的材料，就相关监管机构问询具体评估事项出具说明等。
三、乙方应根据甲方估价需要，对上述房产予以客观、公正地估价，最后出具该委估房产的估价报告书并加盖乙方公章（3本或3本以上），在资料提交完整后     个工作日内交付甲方。

    四、甲方应于评估基准日起3日内将委估房产的产权、经营状况、或建造费用等估价必要的资料提交给乙方，或配合乙方向有关部门查阅、抄录委估房产估价所必要的资料。

五、乙方在估价期间需要到现场勘测，甲方须陪同并提供方便和配合。

六、乙方对甲方委估房产的文件资料应妥善保管并尽保密之责，非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公开或泄露给他人。

七、乙方对甲方提供的文件资料，甲方应妥善保管并尽保密之责，非经乙方同意不得擅自公开或泄露给他人。

八、甲方应付给乙方本次房产的估价服务费含税        元整（RMB:        元整），服务费包含乙方工作人员差旅费、住宿费、邮寄费、资料费等。乙方应提供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收到估价报告书及估价服务费增值税专用发票之日起20天内估价服务费转入乙方指定账户（单位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号：        ）。
    九、甲方如不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向乙方提交前述有关资料，乙方可按耽误时间顺延估价报告的交付时间。乙方如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和要求向甲方提交房产估价报告书的，每逾期一日应支付本年度服务费万分之三的违约金，超过10日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合同解除后乙方除向甲方归还已支付的估价服务费外，还应承担本合同服务费30%的违约金。

十、甲方接到乙方提交估价报告次日起十日内，如对估价结果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可向乙方提出申请复估或重估，乙方不另行收费。乙方应在接到甲方申请复估或重估书次日起十日内完成委估房产的复估或重估报告，交付甲方。甲方逾期不提出者，视为对估价报告无异议。

十一、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相互发出或者提供的所有通知、文件、资料，均以合同内所列明的地址、传真、邮件、微信及电话送达，一方如果迁址或者变更联系方式的，应当书面通知对方，否则不影响对方依照原预留地址、传真送达的效力。甲乙双方如发生争议，可直接向新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有效，共一式    份，甲方执     份 ，乙方执     份。

十三、若需终止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另行签订解除合同。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